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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有關可能簽訂銷售代理合作協議之

諒解備忘錄

此乃本公司作出之自願性公告，以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本公司的最新業務

發展。

諒解備忘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代

理銷售方就可能代理銷售事項訂立諒解備忘錄。

此乃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本集

團」）作出之自願性公告，以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本公司的最新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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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聯交所

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標杆商學院管理（廣州）有限公司（「代理銷售方」）就代理

銷售方可能代理銷售本集團各種系列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茶葉、諾麗果及黃酒酒基

等（「銷售代理合作」）之共同意願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有關諒解備忘

錄之詳情載列如下：

諒解備忘錄

日期 :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 (1)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作為供貨方；及

(2) 標杆商學院管理（廣州）有限公司，作為代理銷售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代理銷售方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之獨立第三方，且與上

述各方概無關連。

擬代理銷售產品

根據諒解備忘錄，代理銷售方有意代理銷售本集團各種系列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茶

葉、諾麗果及黃酒酒基等，並就上述代理銷售，向本公司保證產品代理首年銷售

額不少於HK$50,000,000。

盡職審查

簽署諒解備忘錄後，本公司（及其顧問及╱或代理）有權對代理銷售方之狀況、銷

售團隊、法律及其他事務進行盡職審查。代理銷售方須就此向本公司（及其顧問

及╱或代理）提供協助。

正式協議

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須以真誠原則進行磋商，以確保盡快並無論如何於簽訂諒解

備忘錄日期起計一百二十 (120)日內或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較後

日期訂立正式協議。

法律效力

諒解備忘錄並無對訂約各方產生涉及可能代理銷售事項之實質條款的具法律約束

力義務，惟當中某些有關保密性、獨家期間、盡職審查、支出、終止及監管法律

之雜項及一般條款具有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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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代理銷售方之資料

代理銷售方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誠如代理銷售方所告知，代理銷售方是一家從事快速消費品行業、集品牌服務、

營銷代理、物流配送為一體的專業企業。代理銷售方注重品牌，注重網絡，更注

重服務。在積累的品牌服務經驗後，在產品銷售代理行業取得了很好的業績，同

時也塑造了多個品牌成功的例子。

一般事項

本集團日後將繼續推進上述可能代理銷售事項。訂約方旨在透過訂立該等代理銷

售協議，利用其各自的資源，為訂約方的業務帶來強勁的協同效應。

董事會謹此提醒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上述可能代理銷售事項僅為本公司現時之計

劃，本公司或會於董事會認為適當時削減、修改或撤銷有關事項。本公司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請審慎行行。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奇鋒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執行董事許奇鋒先生、余允抗先生、張雲先

生、張啟軍先生、舒中文先生、潘一勤先生及崔瑜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蘇振邦先生、王小寧先生、張文龍先生及鄭皓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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